
  

澎湖縣政府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第三點、第八點

修正總說明 

澎湖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提升公務人員品德修養、增進工作

績效及發揮工作潛能，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日訂定發布「澎湖縣政

府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」，其後分別於一百年七月十八日、一百零二年

一月十一日、一百零四年三月十八日、一百零五年二月二日及一百零八

年二月二十三日，五次修正發布在案。茲考量本府每年薦選行政院模範

公務人員，係由本府模範公務人員擇優遴薦，為使本府表揚模範公務人

員所定優良事蹟要件切合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之規定，同時提高本

府模範公務人員獎金至新臺幣二萬元整，以鼓勵各機關學校踴躍推薦所

屬參加模範公務人員選拔，發揮激勵效果，爰修正「澎湖縣政府表揚模

範公務人員要點」。 

 


